
观察思考

２０２２．１５　楚天法治　 １７５　　

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究

———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２１条第２款为基础

◆葛培敏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０)

【摘要】«公司法(修订草案)»第２１条第２款增加了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进一步发展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由于关联公司具备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主体要件,关联关系极易导致人格混同,且根据“三角刺破”理论,关联公司之间

可以相互承担责任,其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有其必然性.关联公司人格独立的实质要件是意思独立与财产独立,否则适

用法人人格否认;在形式要件上,滥用控制权的控股股东应该纳入责任主体范围,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标准为高

度混同,“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是债权人权利严重受损的判断标准.控股股东的责任承担问题、债权人权利严重受损的

判断标准、具体的适用情形三个方面有待立法予以规范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以完善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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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修订草案)»第２１条第２款的含义及溯源

《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２１条规

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

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公司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

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何一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该条规定是对公司人格否认(刺破公司面纱)制度的进

一步完善，在原《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的基础上增加了

第２款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规则，也称为横向法人人格否

认规则(第１款为纵向法人人格否认规则)，该规则的含义是

当股东作为同一控制人控制多家公司时，发生滥用公司法人

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时，该股东控

制的公司需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联公司在公司集团的

语境下分为两类： 一是法人型控股股东与其投资的公司即

母子公司之间，此为关联公司的核心类型；二是同受一个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诸子公司即姐妹公司之间，此为

关联公司的派生类型。 第２款规定的“股东作为同一控制

人控制多家公司”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关联公司，因此本文的

研究对象及本文所称的“关联公司”仅指该种类型关联

公司。

该条款的设立，为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裁判确

立了直接的规范依据，在增设该条款之前，关联公司法人人

格否认案件的裁判依据都是“适用”或“参照适用”原《公

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和第３款、第３条第１款，或是“帝王

条款”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此外，２０１３年发布的第１５号

指导案例确立了“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

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属于《公司

法》第２０条第３款的规制范围，且关联公司应对债权人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裁判规则。 １５号指导案例实质上扩大了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填补了关联公司适用法人人

格否认的规则空缺。 ２０１９年颁布的《九民纪要》中对该类

案件的审判实践也提供了指导。《九民纪要》第１１条第２款

规定：“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

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

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

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

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

责任。”

二、增设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必然性

(一)关联公司具备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主体要件

在我国，公司是否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判断标准是公司

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否依法独立享有

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关联公司间权利能力、行为能

力相互独立，具有独立的公司财产，责任相互独立；关联公

司间的关联关系并不影响其在民事活动中具备独立的公司主

体资格，即使存在合作经营、业务交流，或是人事的连锁，

只要是其意思表示独立，彼此权利义务明确，相互产权明

晰，就不会导致其独立法人资格的丧失。 因此，关联公司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主体要件上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

(二)关联公司的关联关系极易导致人格混同

关联公司间由于关联关系的存在，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非

常容易发生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产混同等导致关联公司

人格混同的情形。 人员混同通常表现为关联公司间的管理

人员交叉任职，彼此职责不清；业务混同表现为业务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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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往来不分彼此；财产混同通常表现为共聘一个财务管理

人员或者共同使用一个银行账户，大额资金无正当理由转移

至另一家公司，资金频繁划转且不进行记账或是模糊记账，

产权不明晰等。 因此，与单一模式公司独立人格相比，关

联公司的关联关系极易导致关联公司人格混同。

(三)关联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承担责任

从纵向法人人格否认到横向法人人格否认，法人人格否

认制度在责任承担主体上发生了演变。 朱慈蕴教授认为，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依据是“三角刺破”，即责任是按

三角线形式流动的，从公司流向控股股东，再从控股股东流

向关联公司。 此依据借鉴的是美国的“三角刺破公司面纱

理论”。 公司、控股股东、关联公司三方利用法人人格独立

地位，通过这种三角流动形态进行利益输送与风险转移，使

得公司成为单纯获益一方而由关联公司方承受其债务与风

险，最终损害的是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三角刺破”的实质

是责任承担不是直线流动，而是在控股股东的媒介作用下责

任转移到了其控制的关联公司。 因此，出于对债权人利益

的保护，关联公司之间在法人人格否认时可以相互承担

责任。

三、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要件

(一)实质要件

１．意思独立要件

关联公司人格独立的实质要件之一是意思独立，反之则

适用法人人格否认。 关联公司间关联关系的存在常常容易

影响或者控制公司的独立意思表示，特别是业务混同容易导

致公司意思混同。 公司意思不独立通常表现为公司控股股

东为了谋求私利利用公司独立人格而实践其个人意志，而非

公司的意志或是公司成员的整体意志，这就使公司的独立法

人人格受到影响，责任能力无法保障，若程度严重就会危害

债权人的利益，甚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２．财产独立要件

关联公司人格独立的实质要件之二是财产独立，反之则

适用法人人格否认。 关联公司间财产不独立指的是公司间

账目不分，产权权属不明晰，资金与债权债务随意划转，诉

讼时无法证明各自财产独立的情形。 在实践中，财产不独

立常常表现为财产归属不明，如经营场所相同，机器设备共

用，资金使用与转移时不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或者不办理对应

的手续；另一表现是账户混同，用同一账户发放关联公司员

工工资或者是收支经营款项。 账簿、账户的混同使公司的

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与实际不符，使债权人难以正确掌握公

司实际的资产状况，资金流向追查困难，实现债权风险增

大。 由于实践中关联公司财产不独立的表现形式复杂多

样，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从整体把握与判断其

财产是否独立。

(二)形式要件

１．主体要件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中滥用权利的控股股东是否要承担连

带责任，理论上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滥用权利的控

股股东并不承担责任，应由债务公司及关联公司作为责任主

体。 该观点也符合最高院１５号指导案例的裁判立场。 另

一种观点考虑的是保护债权人利益以及公司间利益的平衡，

认为滥用权利的控股股东应该承担责任。 实践中关于控股

股东责任问题的判决也不尽一致。

本文所持的观点是，滥用控制权的控股股东应纳入责任

主体范围。《民法典》第８４条禁止实际控制人利用关联关系

损害债权人利益；《九民纪要》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责任

主体扩展到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公司。 设立法人人

格否认制度的目的是实现法人制度的价值。 大部分关联公

司人格混同的原因都是控制股东滥用权利。 根据“三角刺

破公司面纱”理论，控制股东操纵权利，将关联公司当成利

益输送与转移风险的工具用以逃避债务，主观上是恶意的，

若不追究其责任，就不能实现制度的价值，也无法保障债权

人权益。 若纵容这样的恶意行为，市场秩序会遭到严重破

坏，国家与社会公众利益也会因此受损。

２．表征要件——高度混同

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标准为高度混同。 一方面，

在不违背公司人格独立，未突破有限责任的底线时，关联公

司组成公司联合模式以实现整体利益是法律所允许的。 因

此，关联公司间在意思独立和财产独立的基础上进行的业务

交叉、资金往来等日常经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人格混同。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实现制度的

经济价值目标和公平价值目标，需要对人格混同的认定要件

进行严格限制，程度上必须是高度混同。 法官裁判该类案

件时，需要从人员、业务、财务这三方面综合认定与把握，

混同程度高的可视为公司人格混同。 有以下情形的，可以

认定为存在混同：人员方面，主要管理人员交叉任职，财务

人员相同，公司员工相同或在关联公司间随意调动等；业务

方面，公司经营模式、交易决策等由其中一方或实际控制人

统一决定，使交易相对方无法辨别真实的交易对象，对外签

订合同时加盖公章混同，合同签订后履行主体与签订主体不

一致等；财务方面，使用同一银行账户，资金划转或使用没

有明确详细的记账，财产界限模糊，公司间债权债务关系不

明导致无法区分债务主体等。

３．结果要件

关联公司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结果要件是债权人权益严

重受损，至于严重程度的认定，立法和司法层面都未形成统

一的判断标准。《九民纪要》中规定的债权人权益严重受损

的标准是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但是《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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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纪要》不能直接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 各地法院的普遍

态度是债权人既然对自身债权无法得到清偿采取了司法救济

手段，则可以当然理解成其债权受到了严重损害，显然这种

认定标准过于简单。

本文认为应以“公司丧失清偿能力”作为债权人债权严

重受损的判断标准。 若债权人还能通过其他途径救济其债

权，如债权上有抵押担保则其可以变卖或拍卖抵押物实现债

权，或债务公司对外存在到期且未获清偿的债权时，通过行

使代位求偿权来实现其债权诸如此类的救济方式，则可以理

解成债务公司仍具有偿还能力，债权人的债权还未达到“严

重受损”的程度。 换言之，债务人穷尽其他所有方式仍不

能实现其债权，才能表明“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可以提

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 此外需注意的是，该损害结果应与

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导致的关联公司人格混同存在因果关

系，即控股股东为了逃避债务，故意转移债务公司资产到关

联公司或者采取其他利用关联公司人格独立的手段降低债务

公司的清偿能力，造成债务公司债权人权益严重受损的结

果。 若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即使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也

不能让关联公司承担责任。

四、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草案》第２１条第２款是对横向法人人格否认进行的

补充规定，它弥补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两方面的不足：一是

原《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规定的纵向法人人格否认适用

要件过于抽象，裁判标准不一，个案处理呈现多处不当，有

滥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倾向；二是横向法人人格否认的

裁判依据缺位。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是构建

公司制度的两大基石，不容动摇，法人人格否认作为例外，

要严格其适用条件。 尽管《草案》对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

认做出了补充规定，但以下几个方面仍需司法解释予以进一

步规范，或进一步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一是在控股股东的责任承担问题上，一方面，要看控股

股东是否有滥用关联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同时要看债权人

是否向控股股东主张权利，如果债权人未提出请求让控股股

东承担责任，则法院无权主动追加；另一方面，根据最终的

受益主体判断责任承担与否，如果因控股股东的滥用控制权

行为导致关联公司间人格混同，最终受益者为控股股东和关

联公司，此时应追究关联公司背后控股股东的责任，如最终

受益者只是关联公司，责任主体应是关联公司。

二是在结果要件上，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应以“公司丧

失清偿能力”为判断标准。 这意味着但凡公司尚有清偿能

力，或者债权设有可执行担保措施的，或者可行使代位求偿

权的，即可证伪该结果要件，不适用人格否认。

三是在适用情形上，建议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技术，列举

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几种情形。 列举是示范性的而非限制

性的，给将来出现的新情况预留制度接口，为此要设置兜底

条款，赋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五、结束语

《草案》第２１条第２款是对横向法人人格否认进行的

补充规定，它弥补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两方面的不足：一是

原《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３款规定的纵向法人人格否认适用

要件过于抽象，裁判标准不一，个案处理呈现多处不当，有

滥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倾向； 二是横向法人人格否认

的裁判依据缺位。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是构

建公司制度的两大基石，不容动摇，法人人格否认作为例

外，要严格其适用条件。

参考文献:

[１]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J]．清华法学,２００７

(０２):１１１Ｇ１２５．

[２]施天涛．公司法总则适用中的若干问题研究[J]．天津滨海法学,

２０１４,４(００):１９９Ｇ２１４．

[３]樊纪伟．关联公司扩张适用公司人格否认之检讨———兼评最高法

院指导案例１５号[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０(０３):

１３８Ｇ１４３．

[４]王军．人格混同与法人独立地位之否认———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

案例１５号[J]．北方法学,２０１５,９(０４):４３Ｇ４８．

作者简介:

葛培敏(１９９６－),女,汉族,浙江绍兴人,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知识产权法.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